
1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37322/content.html） 

 

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修订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申报表单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32 号 

 

为减少纳税申报次数，便利纳税人办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税务总局决定修订城镇

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申报表单。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调整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申报表单中部分数据项目并对个别数据项目名称进行

规范。 

二、将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的纳税申报表、减免税明细申报表、税源明细表分别合

并为《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纳税申报表》《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减免税明细申报表》

《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税源明细表》。 

三、本公告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地方税

种和相关附加减征政策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5 号）发布的城镇

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纳税申报表同时停止使用。 

特此公告。 

 

附件：1. 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纳税申报表 

2. 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减免税明细申报表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税源明细表 

 

国家税务总局 

2019 年 9 月 23 日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37322/5137322/files/1d227ee9677a4949b092a1363f61b891.doc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37322/5137322/files/a74baff17d2e446bbfecd4b0c0d3be02.doc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55/c5137322/5137322/files/52e17b2ff3d74ce989f330b1e0977b70.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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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纳税申报表 

税款所属期：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纳税人名称：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列至角分）； 面积单位：平方米 

一、城镇土地使用税 

本期是否适用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征政策 

（减免性质代码 10049901） 
□ 是 □否 

本期适用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征政策起始时间 年  月 
减征比例（%）  

本期适用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征政策终止时间 年  月 

序号 土地编号 宗地号 土地等级 税额标准 土地总面积 所属期起 所属期止 
本期应

纳税额 

本期减

免税额 

本期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

人减征额 

本期已缴

税额 

本期应补

（退）税

额 

1 *            

2 *            

3 *            

合计 * * * *  * *      

二、房产税 

本期是否适用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征政策 

（减免性质代码 08049901） 
□ 是 □否 

本期适用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征政策起始时间 年  月 
减征比例（%）  

本期适用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征政策终止时间 年  月 

（一）从价计征房产税 

序号 房产编号 房产原值 
其中：出租房产

原值 
计税比例 税率 所属期起 所属期止 

本期应

纳税额 

本期减

免税额 

本期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

人减征额 

本期已缴

税额 

本期应补

（退）税

额 

1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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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合计 * * * * * * *      

（二）从租计征房产税 

序号 本期申报租金收入 税率 本期应纳税额 本期减免税额 
本期增值税小规模纳

税人减征额 
本期已缴税额 

本期应补（退）

税额 

1        

2        

3        

合计 * *      

声明：此表是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填写的，本人（单位）对填报内容（及附带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完整性负责。 
 纳税人（签章）：                  年  月  日 

经办人： 

经办人身份证号： 

代理机构签章： 

代理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受理人： 

受理税务机关（章）：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本表一式两份，一份纳税人留存，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填表说明： 

1.本表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申报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的单位和个人。 

2.本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制定，为《城镇

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纳税申报表》主表。本表除“本期是否适用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征政策”“本期适用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征政策起始时间”“本

期适用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征政策终止时间”和“减征比例”外，其他数据项来源于《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税源明细表》并由系统自动生成。《城

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减免税明细申报表》为《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纳税申报表》的附表。 

3.税款所属期：默认为税款所属期的起始时间和终止时间。 

4.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填写纳税人识别号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纳税人名称：填报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身份证件等证件载明的纳税人名称。 

6.本期是否适用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征政策（减免性质代码：城镇土地使用税 10049901、房产税 08049901）：纳税人在税款所属期内有任意一个

月份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勾选“是”；否则，勾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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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期适用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征政策起始时间：如果税款所属期内纳税人一直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填写税款所属期起始月份；如果税款所

属期内纳税人由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转登记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填写成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月份。如，税款所属期为 2019 年 1月至 6月，按月申

报增值税的某企业在 2019 年 2 月 11 日前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 月 11 日转登记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该企业本期适用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征政策

起始日期为 2019 年 3 月，应在本栏填写“2019 年 3 月”。如果小规模纳税人状态没有发生变化，系统默认起始时间为税款所属期起始月份，纳税人可以

修改。 

8.本期适用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征政策终止时间：如果税款所属期内纳税人一直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填写税款所属期终止月份；如果税款所

属期内纳税人由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登记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填写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上月；经税务机关通知，逾期仍不办理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登记的，自逾期次月起不再适用减征优惠，填写逾期当月所在的月份。如，税款所属期为 2019 年 1 月至 6 月，某企业在 2019 年 5 月 1 日前为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人，5月 1日为一般纳税人的生效之日，该企业适用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征优惠终止日期为 2019年 4月，应在本栏填写“2019年 4月”。

如果小规模纳税人状态没有发生变化，系统默认终止时间为税款所属期终止月份，纳税人可以修改。 

9.减征比例（%）：系统自动带出，纳税人不必填写。 

10.土地、房产编号：由系统赋予编号，纳税人不必填写。 

11.宗地号：土地权属证书记载的宗地号。不同宗地号的土地应当分行填写。无宗地号的，不同的宗地也应当分行填写。 

12.土地等级：根据本地区关于土地等级的有关规定，填写纳税人占用土地所属的土地的等级。 

13.税额标准：根据土地等级确定，由系统自动带出。 

14.土地总面积：此面积为全部面积，包括减免税面积。本项为《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税源明细表》“城镇土地使用税税源明细”中“占用土地面

积”的值。 

15.城镇土地使用税所属期起：税款所属期内税款所属的起始月份。起始月份不同的土地应当分行填写。默认为税款所属期的起始月份。但是，当《城

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税源明细表》“城镇土地使用税税源明细”中土地取得时间晚于税款所属期起始月份的，所属期起为“取得时间”的次月；《城镇土

地使用税 房产税税源明细表》“城镇土地使用税税源明细”中减免的起始月份晚于税款所属期起始月份的，所属期起为“减免的起始月份”；《城镇土地

使用税 房产税税源明细表》“城镇土地使用税税源明细”中变更类型选择信息项变更，且变更时间晚于税款所属期起始月份的，所属期起为“变更时间”。 

16.城镇土地使用税所属期止：税款所属期内税款所属的终止月份。终止月份不同的土地应当分行填写。默认为税款所属期的终止月份。但是，当《城

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税源明细表》“城镇土地使用税税源明细”中变更类型选择纳税义务终止，且变更时间早于税款所属期终止月份的，所属期止为“变

更时间”；《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税源明细表》“城镇土地使用税税源明细”中“减免的终止月份”早于税款所属期终止月份的，所属期止为“减免的

终止月份”。 

17.房产原值：本项为《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税源明细表》“从价计征房产税明细”中“房产原值”的值。 

18.出租房产原值：本项为《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税源明细表》“从价计征房产税明细”中“出租房产原值”的值。 

19.计税比例：系统自动带出，纳税人不填写。 

20.税率：系统自动带出，纳税人不必填写。 

21.房产税所属期起：税款所属期内税款所属的起始月份。起始月份不同的房产应当分行填写。默认为税款所属期的起始月份。但是，当《城镇土地

使用税 房产税税源明细表》“从价计征房产税明细”中房产取得时间晚于税款所属期起始月份的，所属期起为“取得时间”的次月；《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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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税税源明细表》“从价计征房产税明细”中减免的起始月份晚于税款所属期起始月份的，所属期起为“减免的起始月份”；《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税

源明细表》“从价计征房产税明细”中变更类型选择信息项变更，且变更时间晚于税款所属期起始月份的，所属期起为“变更时间”。 

22.房产税所属期止：税款所属期内税款所属的终止月份。终止月份不同的房产应当分行填写。默认为税款所属期的终止月份。但是，当《城镇土地

使用税 房产税税源明细表》“从价计征房产税明细”中变更类型选择纳税义务终止，且变更时间早于税款所属期终止月份的，所属期止为“变更时间”；

《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税源明细表》“从价计征房产税明细”中“减免的终止月份”早于税款所属期终止月份的，所属期止为“减免的终止月份”。 

23.本期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征额：为税款所属期内适用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征优惠各月减征额的合计，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月减征额=（当月

应纳税额-当月减免税额）×减征比例。 

24.城镇土地使用税本期应纳税额、本期减免税额、本期应补（退）税额计算公式如下： 

本期应纳税额：根据《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税源明细表》“城镇土地使用税税源明细”中有关数据项自动计算生成。本期应纳税额=∑占用土地面

积×税额标准÷12×（所属期止月份-所属期起月份+1）。 

本期减免税额=∑《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税源明细表》“城镇土地使用税税源明细”中月减免税额×（所属期止月份-所属期起月份+1）。 

本期应补（退）税额=本期应纳税额-本期减免税额-本期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征额-本期已缴税额。 

25.房产税本期应纳税额、本期减免税额、本期应补（退）税额计算公式如下： 

（1）从价计征房产税的 

本期应纳税额=∑《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税源明细表》“从价计征房产税明细”中（房产原值-出租房产原值）×计税比例×税率÷12×（所属期

止月份-所属期起月份+1）； 

本期减免税额=∑《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税源明细表》“从价计征房产税明细”中月减免税额×（所属期止月份-所属期起月份+1）； 

本期应补（退）税额=本期应纳税额-本期减免税额-本期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征额-本期已缴税额。 

（2）从租计征房产税的 

本期应纳税额=∑《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税源明细表》“从租计征房产税明细”中本期应税租金收入×适用税率； 

本期减免税额=∑《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税源明细表》“从租计征房产税明细”中月减免税额×（所属期止月份-所属期起月份+1）； 

本期应补（退）税额=本期应纳税额-本期减免税额-本期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征额-本期已缴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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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减免税明细申报表 

税款所属期：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纳税人名称：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列至角分）；面积单位：平方米 

一、城镇土地使用税减免信息 

序号 土地编号 所属期起 所属期止 土地等级 税额标准 减免税面积 减免性质代码 减免项目名称 本期减免税额 

1 *         

2 *         

3 *         

合计 * * * *  * *  

二、房产税减免信息 

（一)从价计征房产税减免信息 

序号 房产编号 所属期起 所属期止 减免税房产原值 计税比例 税率 减免性质代码 减免项目名称 本期减免税额 

1 *         

2 *         

3 *         

合计 * *  * * * *  

(二)从租计征房产税减免信息 

序号 房产编号 本期享受减免税租金收入 税率 减免性质代码 减免项目名称 本期减免税额 

1 *      

2 *      

3 *      

合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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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税款所属期：默认为税款所属期的起始时间和终止时间。 
2.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填写纳税人识别号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纳税人名称：填报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身份证件等证件载明的纳税人名称。 
4.首次申报或变更申报时纳税人提交《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税源明细表》后，本表由系统自动生成，无需纳税人手工填写。后续申报，纳税人税

源明细无变更的，税务机关提供免填单服务，根据纳税人识别号及该纳税人当期有效的税源明细信息自动生成本表。 
5.城镇土地使用税所属期起：税款所属期内税款所属的起始月份。起始月份不同的土地应当分行填写。默认为税款所属期的起始月份。但是，当《城

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税源明细表》中土地取得时间晚于税款所属期起始月份的，所属期起为“取得时间”的次月；《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税源明细表》

中减免的起始月份晚于税款所属期起始月份的，所属期起为“减免的起始月份”；《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税源明细表》中变更类型选择信息项变更，且

变更时间晚于税款所属期起始月份的，所属期起为“变更时间”。 
6.城镇土地使用税所属期止：税款所属期内税款所属的终止月份。终止月份不同的土地应当分行填写。默认为税款所属期的终止月份。但是，当《城

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税源明细表》中变更类型选择纳税义务终止，且变更时间早于税款所属期终止月份的，所属期止为“变更时间”；《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税源明细表》中“减免的终止月份”早于税款所属期终止月份的，所属期止为“减免的终止月份”。 

7.城镇土地使用税本期减免税额：本项根据《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税源明细表》“城镇土地使用税税源明细”月减免税额与税款所属期实际包含的

月份数自动计算生成，城镇土地使用税本期减免税额=∑《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税源明细表》“城镇土地使用税税源明细”月减免税额×（所属期止月份

-所属期起月份+1）。 
8.房产税所属期起：税款申报所属期内税款所属的起始月份。起始月份不同的房产应当分行填写。默认为税款所属期的起始月份。但是，当《城镇土

地使用税 房产税税源明细表》中取得时间晚于税款所属期起始月份的，所属期起为“取得时间”的次月；《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税源明细表》中减免

的起始月份晚于税款所属期起始月份的，所属期起为“减免的起始月份”；《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税源明细表》中变更类型选择信息项变更，且变更时

间晚于税款所属期起始月份的，所属期起为“变更时间”。 
9.房产税所属期止：税款所属期内税款所属的终止月份。终止月份不同的房产应当分行填写。默认为税款所属期的终止月份。但是，当《城镇土地使

用税 房产税税源明细表》中变更类型选择纳税义务终止，且变更时间早于税款所属期终止月份的，所属期止为“变更时间”；《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

税源明细表》中“减免的终止月份” 早于税款所属期终止月份的，所属期止为“减免的终止月份”。 
10.房产税本期减免税额：本项为按照税目分别从《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税源明细表》“从价计征房产税税源明细”或“从租计征房产税税源明细”

月减免税额与税款所属期实际包含的月份数自动计算生成。从价计征本期减免税额=∑“从价计征房产税税源明细”月减免税额×（所属期止月份-所属期

起月份+1）；从租计征本期减免税额=∑“从租计征房产税税源明细”月减免税额×（所属期止月份-所属期起月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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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税源明细表 

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纳税人名称：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列至角分）；面积单位：平方米 

一、城镇土地使用税税源明细 

纳税人类型 
土地使用权人□ 集体土地使用人□  

无偿使用人□ 代管人□  
实际使用人□（必选） 

土地使用权人纳税人识别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土地使用权人名称  

土地编号 * 土地名称  不动产权证号  
不动产单元号  宗地号  土地性质 国有□    集体□（必选） 

土地取得方式 
划拨□ 出让□ 转让□ 租赁□  

其他□ （必选） 
土地用途 

工业□ 商业□ 居住□ 综合□ 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开发用地□ 其他□ 
（必选） 

土地坐落地址（详细地址）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区）       县（区）           乡镇（街道）                     （必填） 

土地所属主管税务所（科、分局）  

土地取得时间 年   月 变更类型 
纳税义务终止（权属转移□ 其他□） 
信息项变更（土地面积变更□土地等级变更□ 减免税变更□其他□） 

变更时间 年   月 

占用土地面积  土地等级  税额标准  

地价  其中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金额  其中土地开发成本  

减免税 
部分 

序号 减免性质代码 减免项目名称 
减免起止时间 

减免税土地面积 
月减免税

金额 起始月份 终止月份 

1   年  月 年  月   

2       

3       

二、房产税税源明细 

（一）从价计征房产税明细 

纳税人类型 
产权所有人□经营管理人□承典人□房屋代

管人□房屋使用人□融资租赁承租人□（必

选） 

所有权人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所有权人名称 

 
 

房产编号 * 房产名称  
不动产权证号  不动产单元号  
房屋坐落地址 
（详细地址）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区）        县（区）          乡镇（街道）                 （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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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所属主管税务所（科、

分局） 
 

房屋所在土地编号 * 房产用途 工业□ 商业及办公□ 住房□ 其他□（必选） 

房产取得时间 年 月 变更类型 
纳税义务终止（权属转移□ 其他□） 
信息项变更（房产原值变更□ 出租房产原值变更□ 减免

税变更□   其他□） 
变更时间 年  月 

建筑面积 （必填） 其中：出租房产面积  
房产原值 （必填） 其中：出租房产原值  计税比例 系统设定 

减免税

部分 

序号 减免性质代码 减免项目名称 
减免起止时间 

减免税房产原值 月减免税金额 
起始月份 终止月份 

1       
2       
3       

（二）从租计征房产税明细 

房产编号 * 房产名称  

房产用途 工业□ 商业及办公□ 住房□ 其他□ 

房产坐落地址（详细地址）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区）     县（区）    乡镇（街道）                       （必填） 

房产所属主管税务所（科、分局）  

承租方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承租方名称  

出租面积  合同租金总收入  

合同约定租赁期起  合同约定租赁期止  

申报租金收入  申报租金所属租赁期起  申报租金所属租赁期止  

减免性质代码  减免项目名称  享受减免税租金收入  

减免税额  

声明：此表是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填写的，本人（单位）对填报内容（及附带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完整性负责。 
 纳税人（签章）：                  年  月  日 

经办人： 

经办人身份证号： 

代理机构签章： 

代理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受理人： 

受理税务机关（章）：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本表一式两份，一份纳税人留存，一份税务机关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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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城镇土地使用税税源明细 
1.系统根据本表数据自动计算生成《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纳税申报表》及其附表《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减免税明细申报表》。 
2.此表实施后，对首次进行纳税申报的纳税人，需要申报其全部土地的相关信息。此后办理纳税申报时，如果纳税人的土地及相关信息未发生变化的，

可仅对上次申报信息进行确认；发生变化的，仅就变化的内容进行填写。 
3.城镇土地使用税税源明细申报遵循“谁纳税谁申报”的原则，只要存在城镇土地使用税纳税义务，就应当如实申报土地信息。 
4.每一宗土地填写一张表。同一宗土地跨两个土地等级的，按照不同等级分别填表。无不动产权证（土地使用权证）的，按照土地坐落地址分别填表。

纳税人不得将多宗土地合并成一条记录填表。 
5.对于本表中的数据项目，有不动产权证（土地使用权证）的，依据证件记载内容填写，没有不动产权证（土地使用权证）的，依据实际情况填写。 
6.纳税人类型（必填）：分为土地使用权人、集体土地使用人、无偿使用人、代管人、实际使用人。必选一项，且只能选一项。 
7.土地使用权人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填写土地使用权人的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8.土地使用权人名称：填写土地使用权人的名称。 
9.土地编号：由系统赋予编号，纳税人不必填写。 
10.土地名称：纳税人自行编写，以便于识别。 
11.不动产权证号：纳税人有不动产权证（土地使用权证）的，必填。填写不动产权证（土地使用权证）载明的证件编号。 
12.不动产单元号：纳税人有不动产权证的，必填。填写不动产权证载明的不动产单元号。 
13.宗地号：填写土地权属证书记载的宗地号，有不动产单元号的不填。 
14.土地性质（必填）：根据实际的土地性质选择。选项为国有、集体。 
15.土地取得方式（必填）：根据土地的取得方式选择，分为：划拨、出让、转让、租赁和其他。 
16.土地用途（必填）：分为工业、商业、居住、综合、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开发用地和其他，必选一项，且只能选一项，不同用途土地应当分别填表。 
17.土地坐落地址（必填）：填写详细地址，具体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区）××县（区）××乡镇（街道） + 详细地址。 
18.土地所属主管税务所（科、分局）：系统自动带出，纳税人不必填写。 
19.土地取得时间（必填）：填写纳税人初次获得该土地的时间。 
20.变更类型：有变更情况的必选。 
21.变更时间：有变更情况的必填，填至月。变更类型选择纳税义务终止的，税款计算至当月末；变更类型选择信息项变更的，自变更当月起按新状

态计算税款。 
22.占用土地面积（必填）：根据纳税人本表所填列土地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填写，保留两位小数。此面积为全部面积，包括减税面积和免税面积。 
23.地价：曾经支付地价和开发成本的必填。地价为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的价款与开发土地发生的成本费用之和。 
24.土地等级（必填）：根据本地区土地等级的有关规定，填写纳税人占用土地所属的土地的等级。不同土地等级的土地应当分别填表。 
25.税额标准：系统自动带出，纳税人不必填写。 
26.减免性质代码：按照税务机关最新制发的减免税政策代码表中最细项减免性质代码填写。有减免税情况的必填。不同减免性质代码的土地应当分

行填表。纳税人减免税情况发生变化时，应当进行变更。 
27.减免项目名称：按照税务机关最新制发的减免税政策代码表中最细项减免项目名称填写。有减免税情况的必填。 
28.减免起止时间：有减免税情况的必填。纳税人如有困难减免的情况，填写经税务机关核准的困难减免的起始月份和终止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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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减免税土地的面积：填写享受减免税政策的土地的全部面积。 
30.月减免税金额：填写本表所列土地本项减免税项目享受的月减免税金额。 
31.带星号(*)的项目不需要纳税人填写。 
从价计征房产税税源明细 
1.系统根据本表数据自动计算生成《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纳税申报表》及其附表《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减免税明细申报表》。 
2.首次进行纳税申报的纳税人，需要申报其全部房产的相关信息，此后办理纳税申报时，如果纳税人的房产及减免税等相关信息未发生变化的，可仅

对上次申报信息进行确认；发生变化的，仅就变化的内容进行填写。 
3.房产税税源明细申报遵循“谁纳税谁申报”的原则，只要存在房产税纳税义务，就应当如实申报房产明细信息。 
4.每一独立房产应当填写一张表。即：同一不动产权证（房屋所有权证）有多幢（个）房产的，每幢（个）房产填写一张表。无不动产权证（房屋所

有权证）的房产，每幢（个）房产填写一张表。纳税人不得将多幢房产合并成一条记录填写。 
5.对于本表中的数据项目，有不动产权证（房屋所有权证）的，依据证件记载的内容填写，没有不动产权证（房屋所有权证）的，依据实际情况填写。 
6.纳税人有出租房产的，应先填写从价计征房产税税源明细，再填写从租计征房产税税源明细。 
7.纳税人类型（必填）：分为产权所有人、经营管理人、承典人、房屋代管人、房屋使用人、融资租赁承租人。必选一项，且只能选一项。 
8.所有权人纳税人识别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填写房屋所有权人的纳税人识别号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所有权人名称：填写房屋所有权人的名称。 
10.房产编号：由系统赋予编号，纳税人不必填写。 
11.房产名称：纳税人自行编写，以便于识别。如：1 号办公楼、第一车间厂房等。 
12.不动产权证号：纳税人有不动产权证（房屋所有权证）的，必填。填写不动产权证（房屋所有权证）载明的证件编号。 
13.不动产单元号：纳税人有不动产权证的，必填。填写不动产权证载明的不动产单元号。 
14.房屋坐落地址（必填）：填写详细地址，具体为：××省××市××县（区）××乡镇（街道）+ 详细地址，且应当与土地税源明细申报数据关联并一致。

系统自动带出已填报的土地税源信息，供选择。一栋房产仅可选择对应一条土地信息。 
15.房产所属主管税务所（科、分局）：系统自动带出，纳税人不必填写。 
16.房屋所在土地编号：系统自动带出，纳税人不必填写。 
17.房产用途（必填）：房产用途依据不动产权证（房屋所有权证）登记的用途填写，无证的，依据实际用途填写。分为工业、商业及办公、住房、

其他，必选一项，且只能选一项。不同用途的房产应当分别填表。 
18.建筑面积（必填）：保留两位小数。 
19.出租房产面积：有出租情况的必填。 
20.房产原值（必填）：填写房产的全部房产原值。包括：分摊应计入房产原值的地价，与房产不可分割的设备设施的原值，房产中已出租部分的原值，

以及房产中减免税部分的原值。 
21.出租房产原值：房产有出租情况的必填。 
22.计税比例：为各地房产原值减除比例。系统自动带出，纳税人不必填写。 
23.房产取得时间（必填）：填写纳税人初次获得该房产的时间。 
24.变更类型：有变更情况的必选。 
25.变更时间：有变更情况的必填，填至月。变更类型选择纳税义务终止的，税款计算至当月末；变更类型选择信息项变更的，自变更当月起按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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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计算税款。 
26.减免性质代码：按照税务机关最新制发的减免税政策代码表中最细项减免性质代码填写。有减免税情况的必填。不同减免性质代码的房产应当分

行填表。纳税人减免税情况发生变化时，应当进行变更。 
27.减免项目名称：按照税务机关最新制发的减免税政策代码表中最细项减免项目名称填写。有减免税情况的必填。 
28.减免起止时间：有减免税情况的必填。纳税人如有困难减免的情况，填写经税务机关核准的困难减免的起始月份和终止月份。 
29.减免税房产原值：依据政策确定的可以享受减免税政策的房产原值。政策明确按一定比例进行减免的，该项为经过比例换算确定的减免税房产原

值。例如：供热企业用于居民供热的免税房产原值=房产原值×实际从居民取得的采暖费收入/采暖费总收入。 
30.月减免税金额：填写本表所列房产本项减免税项目享受的月减免税金额。 

    31.带星号(*)的项目不需要纳税人填写。 
从租计征房产税税源明细 
1.系统根据本表数据自动计算生成《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纳税申报表》及其附表《城镇土地使用税 房产税减免税明细申报表》。 
2.每一独立出租房产应当填写一张表。即：同一不动产权证（房屋所有权证）有多幢（个）房产的，每幢（个）房产填写一张表。无不动产权证（房

屋所有权证）的房产，每幢（个）房产填写一张表。纳税人不得将多幢房产合并成一条记录填写。 
3.纳税人有出租房产的，应先填写从价计征房产税税源明细，再填写从租计征房产税税源明细。 
4.房产编号：由系统赋予编号，纳税人不必填写。 
5.房产名称：纳税人自行编写，以便于识别。与从价计征房产税明细申报信息关联并一致。 
6.房产用途（必填）：分为工业、商业及办公、住房、其他，必选一项，且只能选一项，不同用途的房产应当分别填表。 
7.房屋坐落地址（必填）：填写详细地址，具体为：××省××市××县（区）××乡镇（街道） + 详细地址，且应当与土地税源明细申报数据关联并一致。 
8.房产所属主管税务所（科、分局）：系统自动带出，纳税人不必填写。 
9.承租方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填写纳税人识别号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0.出租面积（必填）：填写出租房产的面积。 
11.合同租金总收入（必填）：填写出租协议约定的出租房产的总收入。 
12.合同约定租赁期起（必填）：填写出租协议约定的收取租金等收入的租赁期起。 
13.合同约定租赁期止（必填）：填写出租协议约定的收取租金等收入的租赁期止。 
14.申报租金收入（必填）：填写本次申报的应税租金收入。 
15.申报租金所属租赁期起（必填）：填写申报租金收入的所属租赁期起。 
16.申报租金所属租赁期止（必填）：填写申报租金收入的所属租赁期止。 
17.减免性质代码：按照税务机关制发的减免税政策代码表中最细项减免性质代码填写。有减免税情况的必填。对于出租房产不适用 12%法定税率的，

应当填写相关的减免税内容。 
18.减免项目名称：按照税务机关最新制发的减免税政策代码表中最细项减免项目名称填写。 
19.享受减免税租金收入：填写本出租房产可以享受减免税政策的租金收入。 
20.减免税额：根据纳税人选择的减免性质代码自动计算。 

    21.带星号(*)的项目不需要纳税人填写。 


